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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合同法》第40条规定，
当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
情况发生重大变化， 致使劳动合
同无法履行， 经用人单位与劳动
者协商， 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
容达成协议的， 用人单位提前三
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
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
后，可以解除劳动合同。根据上述
条款， 当企业搬迁致使劳动者变
更工作地点时， 首先要与劳动者
进行协商， 协商不成时再履行法
律程序方可解除劳动关系。

跶卫信设备公司的生产车间
在外迁时， 未与员工洪付元进行
协商， 便发通知要求他在第二天
到新工作地点上班。 洪付元未按
通知规定的时间到岗， 双方解除
劳动合同，单位未支付任何补偿。
经工会法援相助，近日，洪付元获
得了公司支付的1.7万元解除劳
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和代通知金。

员工：
已约定工作地点
我不同意到外地上班

“我是从2014年1月1日起到
跶卫信设备公司上班的， 岗位是
生产车间的组装工， 入职当月公
司跟我签订5年固定期限劳动合
同。” 洪付元介绍， 劳动合同中
未明确约定工资标准， 标注的工
作地点为公司工商注册地———某
工业园区， 而他实际工作地点在
公司生产车间所在地———北京市
五环外的某村庄。

2017年中旬， 车间所在地政
府发布关于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
的通知， 要求辖区企业开展深化
重点行业领域专项整治行动。 同
年8月1日， 公司将生产车间搬迁
至河北， 并向包括洪付元在内的
所有车间员工发布 《车间搬迁通
知》。 该通知载明： “生产车间
全体员工： 随着政府近几年对环

境治理整顿的力度不断加大， 鉴
于本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对环境、
空气都存在污染， 自2017年1月
起， 相关机构不断派人到我单位
的生产车间进行检查， 要求间歇
性停产。 自7月25日起， 要求我
公司全部停产， 并进行24小时监
控。 迫于以上原因， 同时为了确
保企业能够继续维持正常的生产
经营活动， 公司经研究决定， 自
2017年8月1日起将生产车间迁至
河北， 车间所有员工从2017年8
月2日起到该地点上班， 原薪资
待遇保持不变。 为了将员工的生
活和工作带来的不利影响降到最
低， 车间搬迁后， 公司将免费为
需要住宿的人员提供集体宿舍。
未按本通知时间到岗者， 视同员
工自行提出离职， 公司不给予任
何补偿。”

接到通知后， 洪付元并未按
照 《车间搬迁通知》 的要求到新
地点上班， 他说： “公司与我签
订的劳动合同中已约定工作地点
在北京， 所以我不同意到外地去
工作。”

不久 ， 洪付元申请劳动仲
裁， 要求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
经济补偿金、 解除劳动合同代通
知金。

仲裁委审理后， 裁决支持了
洪付元的仲裁请求。 跶卫信设备
公司不服， 到法院提起诉讼。 随
后洪付元申请了工会法援， 因他
是农村户籍， 符合受援条件， 北
京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便指派
律师为他提供法律援助。

单位：
已提供宿舍
员工离职我们不付补偿

之所以对仲裁委的裁决不
服， 跶卫信设备公司生产车间的
刘主任说： “因政策原因我公司
才将生产车间搬迁到河北的， 虽

然洪付元的工作地点发生了变
化， 但政策性搬迁这种传言很早
就有了， 他在与我公司签订劳动
合同时应该有所预见， 所以， 我
们生产车间搬迁不属于劳动合同
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
大变化。”

说罢， 他拿出一些照片：“为
了不影响车间员工到河北后的工
作与家庭生活， 我们不仅为大家
定期提供班车， 还给他们建造了
宿舍。瞧，这些员工在宿舍里住得
多好啊， 这些都能反映企业为大
家做了很多实实在在的好事呢。 ”

刘主任说， 公司总部还在北
京， 领导也不愿将车间搬迁到外
地， 毕竟管理起来很麻烦。 但既
然绝大多数车间员工在外迁后都
能按时到岗上班， 公司又给洪付
元提供了集体宿舍， 把对他个人
的影响已经降到了最低， 所以双
方所签劳动合同并未达到无法继
续履行的程度， 洪付元不按 《车
间搬迁通知》 的要求按时到车间
新地点上班， 属于其自动离职 ，
故公司不同意向他支付解除劳动
合同经济补偿金及代通知金。

法院：
未协商就变更工作地点
单位行为不合法

对于单位的说法， 洪付元认
为： “我入职后工作地点一直在
北京市五环外的某村庄， 公司在
未与我协商的情况下就要求我到
河北上班， 并明确表示不到岗者
视为自动离职且不给任何补偿，
公司这种行为违反法律规定， 所
以应当按照 《劳动合同法》 第40
条的规定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
补偿金和代通知金。”

法院开庭审理此案时， 刘主
任作为单位一方的代理人出庭。
他说： “我公司从未表示过与洪
付元解除劳动合同， 双方劳动合

同是因他不到岗工作而解除的，
所以， 依据法律规定我单位无须
支付经济补偿金和代通知金。”

法院审理后认为， 按照跶卫
信设备公司 《车间搬迁通知》 的
要求， 洪付元新旧工作地点之间
的距离超过社会通常认知的可预
见的合理范围， 劳动合同继续履
行对他显失公平。 即便公司为他
提供了集体宿舍， 该措施也不足
以合理平衡因车间搬迁给洪付元
造成的不利影响。 结合车间搬迁
的社会背景， 足以认定公司与洪
付元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
观情况已经发生重大变化。 洪付
元主张公司从未就变更工作地点
或劳动合同内容与他进行过协
商， 单位虽然不认可他的观点，
却未提供证据证明公司曾就上述
事项与他进行过协商， 所以法院
对公司的主张不予支持。

另外， 公司发出搬迁通知后
要求洪付元第二天到新工作地点
上班， 间隔时间明显过短， 结合
公司 《车间搬迁通知》 中 “未按
本通知时间到岗者， 视同员工自
行提出离职” 的内容， 可以认定
公司在发出上述通知时已经对不
到新工作地点上班的员工做出了
解除劳动合同的意思表示， 故公
司关于洪付元系自行离职的主张
显属不当， 法院未予支持。

最后， 法院认定跶卫信设备
公司与洪付元解除劳动合同的行
为明显不当， 判决公司支付解除
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和代通知金
共1.7万元。

二审：
维持一审判决
员工胜诉获1.7万元

公司对判决结果不服， 刘主
任说：“我单位通知洪付元到河北
上班，是正常的经营管理行为。他
到新地点工作， 工资及其他福利

待遇均未降低， 而且公司还给他
提供了免费的宿舍， 他完全可以
过去上班嘛。另外，我单位未通知
他解除劳动合同，本案不属于《劳
动合同法》 第40条规定的因客观
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由用人单位解
除劳动合同的情形， 所以洪付元
不应当要求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
同的经济补偿金和代通知金。 ”

于是， 公司以一审判决认定
的事实错误、 适用法律错误为由
上诉到中级法院。 二审中， 双方
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二审法院认为， 跶卫信设备
公司因政策及政府行政管理原因
将其生产车间从北京迁到河北，
考虑到上述两地之间的客观距
离， 此次搬迁导致的工作地点变
更势必对洪付元的工作及个人生
活造成重大影响， 据此， 可以视
为双方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
客观情况已经发生重大变化。

《劳动合同法》 第40条对该
种情形作出了明确规定， 公司本
应依照法律规定与洪付元进行协
商， 经双方协商未能就变更劳动
合同达成协议时， 公司方可提前
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洪付元或
者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后
解除劳动合同。 但跶卫信设备公
司并未依法履行法定程序， 而是
径直向洪付元发出第二天不到新
工作地点上班即视为自行离职且
不支付补偿的 《车间搬迁通知》，
该公司的上述作为已经足以构成
解除劳动合同的不当行为， 应当
就此承担不利后果。 现双方均认
可劳动关系已经解除， 而洪付元
仅就解除劳动合同补偿金及代通
知金提出诉讼请求， 请求的数额
并未超过跶卫信设备公司就其不
当行为应承担的赔偿责任， 一审
法院予以支持并无不当， 二审法
院对此予以维持。

近日， 二审法院判决： 驳回
上诉， 维持原判。

□本报记者 王香阑

单位生产车间外迁 要求员工第二天到岗否则视为自动离职

编辑同志：
半年前， 公司突然提出解除

与我尚有三个月才到期的劳动合
同。 基于本来就有与男友一同创
业的意愿，我当即表示同意。但在
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时，
公司却在“解除原因”一栏写明是
我“因另有就业意向，申请离职”。
我当时觉得反正要走了， 就对此
没在意，然后签了字。

谁知， 事后公司以我主动离
职为由拒绝向我支付经济补偿
金。 经申请仲裁和诉讼， 仲裁委
和法院均基于我不能提供证据证
明是公司要我离职而驳回了我的
请求。 请问： 这到底是为什么？

读者： 胡丽萍

胡丽萍读者：
仲裁委和法院的处理并无

不当。
《劳动合同法 》 第 46条第

（二） 项规定， “用人单位依照
本法第36条规定向劳动者提出解
除劳动合同并与劳动者协商一致

解除劳动合同的”， 应向劳动者
支付经济补偿。 其中强调的前提
之一， 是 “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提
出解除劳动合同”， 即在协商解
除劳动合的同时， 应当明确谁是
动议方， 只有在 “用人单位向劳
动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 劳动
者同意的情况下， 用人单位才有
义务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

反之， 如果是劳动者提出解
除劳动合同， 用人单位同意， 则
不在此列。

从公司提供的 《解除劳动合
同协议书》 来看， 提出解除劳动
合同的恰恰是你， 公司只是被动
接受并与你协商一致。 虽然你主
张是公司 “颠倒黑白”， 但公司
有证据在手的情况下， 你必须提
供证据加以反驳， 因为 《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
规定》 第2条规定： “当事人对
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
实 或 者 反 驳 对 方 诉 讼 请 求 所
依 据 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
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

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 由
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
后果。”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民事诉讼法〉 的解释》 第90条
也指出：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
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
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 应
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但法律另
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
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
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 由负有
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
的后果。”

正因为你当初胡乱签字认可
《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 中的内
容， 事后又不能提供证据推翻并
非你 “因另有就业意向， 申请离
职” 而是纯属公司一方为之， 自
然你就要因此承担不利后果。

本案的教训在于： 签署离职
协议应当谨慎， 歪曲事实或者填
写不清、 约定不明、 条款含糊 ，
都会给自己增添麻烦。

廖春梅 法官

将单位解聘写成“申请离职”
经济补偿打水漂 案情介绍：

王某 （男） 与张某于2011年
7月登记结婚， 2012年5月生育一
子王明 (化名)。 2013年双方经过
协议， 在民政部门办理了离婚登
记， 双方之子王明随母亲张某生
活 ， 王某每月支付抚养费 1500
元。 2015年， 张某与李某 （男）
再婚， 2017年张某迁移户口时，
出于对今后生活便利的考虑将王
明的名字改为李明 (化名)。 王某
得知后， 要求张某恢复孩子以前
的姓名， 否则将拒付抚养费。 张
某拒绝了王某的要求， 两人发生
争执， 到兴寿法律援助工作站进
行咨询。

法律分析：
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

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
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 第十九
条之规定， “父母不得因子女变
更姓氏而拒付子女抚育费。 父或
母一方擅自将子女姓氏改为继母
或继父姓氏而引起纠纷的， 应责
令恢复原姓氏”。 夫妻离婚之后，
虽然未成年子女由父母一方抚

养， 但在父母双方均健在的情况
下， 抚养一方不能单方面决定未
成年子女的姓名， 应当与未成年
子女的生父或其生母协商决定姓
名的更改。 在未征得生父或生母
同意时， 擅自将未成年子女的姓
氏改为生父母以外的他人的姓
氏， 侵害了亲生父母的命名权。

本案中， 王明系无行为能力
人， 其姓名的更改应由其监护人
协商决定。 张某作为婚生子的一
方监护人， 在未与王某协商的情
形下，将婚生子的姓名由“王明”
更改为“李明”，侵害了王某作为
亲生父亲的命名权。 而王某以此
为由拒付抚养费也是不对的。

后经工作站调解， 双方同意
将孩子姓名改回王明， 王某继续
按离婚协议给付子女抚养费。

未协商变更工作地点 公司被判支付1.7万元

离婚后抚养孩子一方不可变更孩子姓名


